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６００１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光大保德信
信用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
Ａ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益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３６００１３ ３６００１４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６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９

，

２１０

份额级别 光大保德信信用
添益债券

Ａ

光大保德信信用添
益债券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６７７

，

２１９

，

１６６．０５ １

，

９４９

，

７９９

，

２８９．５３ ２

，

６２７

，

０１８

，

４５５．５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
位

：

元
）

１０１

，

２７６．２８ ２３８

，

２７４．７２ ３３９

，

５５１．００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６７７

，

２１９

，

１６６．０５ １

，

９４９

，

７９９

，

２８９．５３ ２

，

６２７

，

０１８

，

４５５．５８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０１

，

２７６．２８ ２３８

，

２７４．７２ ３３９

，

５５１．００

合计
６７７

，

３２０

，

４４２．３３ １

，

９５０

，

０３７

，

５６４．２５ ２

，

６２７

，

３５８

，

００６．５８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３０

，

００１

，

７００．００ － ３０

，

００１

，

７００．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４．４３％ － １．１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项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１

，

０００

，

０２２．５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２２．５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
例 － ０．０５％ ０．０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２

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

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或本基金管理

人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开始办理。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

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

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７７

，

２５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８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５２

元），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

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７６ ＳＥＢ

２ ０８＊＊＊＊＊１５７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浙江省滨江区江晖路

１７７２

号苏泊尔大厦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叶继德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８５８７７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８５８６７８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已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３０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现将具体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对于其他

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３５６

蔡永太
２６ ００＊＊＊＊＊４９４

卢延东
２ ００＊＊＊＊＊５１６

李晓斌
２７ ０１＊＊＊＊＊９０１

彭军芝
３ ０１＊＊＊＊＊３５８

麻秀星
２８ ０１＊＊＊＊＊４９２

林祥毅
４ ００＊＊＊＊＊５７１

黄明辉
２９ ００＊＊＊＊＊３９０

阙庆海
５ ００＊＊＊＊＊０４９

叶斌
３０ ００＊＊＊＊＊４７０

张勇
６ ００＊＊＊＊＊３５９

郭元强
３１ ００＊＊＊＊＊１８２

张明亮
７ ００＊＊＊＊＊７５１

林燕妮
３２ ００＊＊＊＊＊９７９

张波
８ ００＊＊＊＊＊２９９

林千宇
３３ ０１＊＊＊＊＊７３４

陈斌
９ ００＊＊＊＊＊２０４

杨建华
３４ ００＊＊＊＊＊５３６

卢振富
１０ ００＊＊＊＊＊４２４

邱聪
３５ ００＊＊＊＊＊３５２

潘夏斌
１１ ００＊＊＊＊＊７７３

高卫国
３６ ００＊＊＊＊＊９４２

李小生
１２ ００＊＊＊＊＊５０７

陈强全
３７ ０１＊＊＊＊＊６６０

张百乐
１３ ００＊＊＊＊＊８０２

刘德渊
３８ ００＊＊＊＊＊３８４

王永滋
１４ ００＊＊＊＊＊０４８

赖卫中
３９ ００＊＊＊＊＊６３７

陈震斌
１５ ００＊＊＊＊＊７１５

黄汉东
４０ ００＊＊＊＊＊０４０

张建辉
１６ ００＊＊＊＊＊４７７

陈鹭琳
４１ ０１＊＊＊＊＊１１９

刘建勋
１７ ００＊＊＊＊＊５１１

孙雪峰
４２ ０１＊＊＊＊＊３０２

兰扬华
１８ ００＊＊＊＊＊０６９

钟怀武
４３ ００＊＊＊＊＊０５０

杨善顺
１９ ０１＊＊＊＊＊２９４

桂苗苗
４４ ００＊＊＊＊＊４０８

张伯欣
２０ ００＊＊＊＊＊６９４

林秀华
４５ ００＊＊＊＊＊４９６

林庆昌
２１ ００＊＊＊＊＊１３０

林春升
４６ ０１＊＊＊＊＊２４９

沈晓治
２２ ００＊＊＊＊＊６０２

阮民全
４７ ０１＊＊＊＊＊３１９

姚琪钦
２３ ００＊＊＊＊＊４６７

柯麟祥
４８ ０１＊＊＊＊＊６７０

周焰煌
２４ ００＊＊＊＊＊５１０

乔建伟
４９ ０１＊＊＊＊＊１３１

匡缨
２５ ００＊＊＊＊＊１９９

尹峻
５０ ０１＊＊＊＊＊７３３

宋秀华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
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
股
３

、

其他内资持
股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

人民币普通
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３７

元。

八、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厦门市湖滨南路

６２

号

联 系 人：彭志兵、柯麟祥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传 真：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1-028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1

年

5

月

16

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发来的通知，称其所将持有的公

司部分股份质押给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投保

"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2011

年

5

月

12

日，耿建明先生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5,000,000

股质押给中投保。质押期

限自

2011

年

5

月

12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解除质押为止。 上述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截至

2011

年

5

月

13

日， 本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213,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4.86%

。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中质押数量

175,3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3%

，占本人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2.32%

。

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二）《实际控制人耿建明先生关于所持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

通知》。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

ＳＴ

零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情形

；

未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形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２．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现代之窗大厦公司本部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
：

第八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
：

练卫飞董事长主持
６．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发出
，

会议的通知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

人
、

代表股份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１．７４％

。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二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三
）、

审议通过了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四
）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五
）

审议通过了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拟定其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六
）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七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
权

０

股
。

（

八
）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九
）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十
）

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

同意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
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六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徐志新
、

曾力
。

３．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简称：

ＳＴ

零七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依法接受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对本次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大会各项

议程及相关文件，听取了公司董事会就有关事项所作的说明。

在审查有关文件的过程中，公司向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向本所提交的文件和所作的

说明是真实的，并已经提供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

言，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开，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了《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将本次大会的召开会议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

方法等事项进行了公告。

本次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如期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公告内容一

致，并完成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程。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练卫飞先生主持。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

１

人，所持有或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４０２０６２２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１．７４％

。 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

均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出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会议工作人员。

本次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列明的议案，这些议案包括：

（一）《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五）《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拟定其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六）《监事会工作报告》；

（七）《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八）《关于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薪酬的议案》；

（九）《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十）《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在本次大会上，股东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提案。

出席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对议案审议后，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按照公

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无人对表决结果提出

异议。

前述十项议案以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同意通过，

无弃权票或反对票。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签

名。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非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公

告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徐志新

见证律师：曾 力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
理

）

是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陆文俊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
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５－１０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０５－１３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行政主管
、

交易部经
理

，

上海华创创投管理事务所合伙人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交易员

，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经理
、

资产管理部副
总经理

，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
、

长信金利趋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等职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加盟银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任公司
Ａ

股基金投资总监及公司总
经理助理职务

。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起
，

担任银华核心价值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
兼任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兼任银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本科
，

学士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８６

号文核准批复。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通过“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认购注意事项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６５

号文，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已获批准募集，本基金将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起公开发售。本基金募集期间，

投资者可通过我公司“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认购，现将有关注意事

项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费率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的精神，本基金

认购期间，投资者通过我公司“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认购的认购费

用按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的认购费率收取。 本基金分

Ａ

类基金份额与

Ｂ

类基金份额二类

不同类别，分别设置不同代码。其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收取基金认购费用，

Ｂ

类基金份额

不收取认购费而是在基金合同生效后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具体认购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
Ｍ

（

元
）（

含认购费
）

Ａ

类基金份额认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６％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本基金

Ｂ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用。

注：网上交易特定银行需收取跨行转账费，请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投资者重

复认购，须按每笔认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二、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认购期内， 投资者可通过网上交易方式

７＊２４

小时提交认购申请， 每个工作日

１７

：

００

及

１７

：

００

以后的申请作为下一工作日的申请。

三、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指引

本基金募集期间，投资者可登录我公司“

Ｅ

之道”网上交易，认购本基金，具体操作流程

如下：

１

、登录易方达“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

２

、点击“基金交易”菜单下的“认购”按钮。

３

、选择本基金相应的基金类别，并输入认购金额。

４

、选择支付的银行卡。

５

、点击“确定”按钮，根据页面提示进行操作。

６

、完成提交认购申请。

注：认购申请成功受理后不能撤单。

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

东发展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指定银行卡并已开通我公司网上交易的投资

者，均可在认购期登陆“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提交认购申请。 投资者也可选择开通基金网

上直销第三方支付服务“天天盈”账户，并在认购期登陆“

Ｅ

之道”网上交易系统，通过天天盈

账户提交认购申请。

请广大投资者仔细了解本基金认购网上交易有关注意事项， 并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

说明书和份额发售公告，妥善安排有关操作。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和相关规则，了解网上

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基金账

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0

20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

:

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25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1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成都三泰

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

9

：

30

时在成都市一品天下大街

180

号成都瀚都国际酒店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于董事长补建出差在

外，不能出席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

5

名董事推荐董事张伟主持本次会议。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3,65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41.50%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6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6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变更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6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6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73,65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

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贵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54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

2011-016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发布《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6

日上午

10

：

00

3

、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华昌工业区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中心会议室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

5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170,192,7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55.08%

。

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70,192,7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

2010

年度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

170,192,7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0,192,7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70,192,7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0,192,7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0,192,7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0,192,795

股，占参加投票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

0

；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韦少辉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德美

化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11-038

关于完成收购贵州世禧制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向贵州世禧制药有限

公司增资并收购股权的议案》，公司以超募资金人民币

5970

万元的价格收购贵州世禧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世禧制药

"

）。 首先公司作为世禧制药的新股东将以超募资金

3400

万

元对其进行增资扩股，（本次增资的

3400

万元全部用于增加注册资本，该款项中的

3389

万

元，只能用于清偿世禧制药债务），增资后公司持有世禧制药

70.83%

的股权；在世禧制药完

成增资扩股后， 公司以超募资金

2570

万元的价格收购世禧制药剩余的全部股权 （合计为

29.17%

）。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世禧制药

100.00%

的股权。 相关公告详见

2011

年

4

月

12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现公司已在贵州省毕节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世禧制药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世禧制药已正式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注册号：

522400000007628

名称：贵州百灵企业集团世禧制药有限公司

住所：贵州省毕节市德沟路家湾

法定代表人姓名：姜伟

注册资本：肆仟捌佰万元整

实收资本：肆仟捌佰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许可证范围内的片剂、胶囊剂、糖浆剂、颗粒剂、鞣酸苦参碱（原

料）、盐酸小蘖碱（原料）的生产销售。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股票简称：武汉中百 股票代码：

000759

公告编号：

2011-20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变更、办公地址迁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3

月

24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武汉众环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将续聘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

2011

年

度审计机构，并拟提交

201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的《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

2011－2

）。

日前，公司收到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寄发的《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变更、办公地址迁移公告》，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变更为

"

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并迁移至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众环大厦办公。该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更名未发生主体变更的情况，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19

� �证券简称：银河电子 编号：

2011-018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3

月

24

日召开的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011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取得了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20000000014794

（未变）。 本次变更登记的相关

信息如下：

公司注册资本由

7,04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4,08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由

7,040

万

元人民币变更为

14,080

万元人民币；公司住所由张家港市塘桥镇南环路更新为张家港市

塘桥镇南环路

188

号，其他登记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

股票简称：苏常柴

A

、苏常柴

B

股票代码：

000570

、

200570

公告编号：

2011-008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报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柴油发动

机缸体柔性加工生产线”项目获工信部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近日接到

"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

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转发

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

"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

科技重大专项

2011

年度立项

课题的批复》（工信部装［

2011

］

187

号文件）。 我公司会同沈阳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同

济大学和机械工业第三设计研究院共同申报的

"

柴油发动机缸体柔性加工生产线

"

课题

获得工信部立项。 我公司为课题项目牵头组织单位，该课题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一条

基于国产高档数控机床组成的柴油发动机缸体柔性加工生产线， 生产纲领

10

万台缸

体

/

年。

该项目总投资

12037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经费

3867

万元，常柴计划使用中央财政经费

2861

万元。 中央财政经费将在

2011

、

2012

、

2013

年分批到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将在收到该笔款项时计为递延收益，对公司当期损益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